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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陇川县2024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陇政〔2024〕3号）文件要求，资金使用计划安排陇川县民宗局负责实施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计划投入资金72万元，为扎实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
二、项目实施地点：陇川县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
三、项目建设单位：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四、项目总投资：72万元
五、项目建设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关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与城镇化联动推进，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六、项目建设原则
（一）合力推进原则。由项目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社会广泛参与，群众投工投劳，各司其职、各记其功、合力攻坚，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二）群众主体原则。优先选择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项目，确保最大受益、最广泛受益。建设项目根据群众意见科学安排，建设过程有群众参与监督，验收挂牌有群众满意度评价，后续管理有村规民约保障，形成群众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
（三）创新示范原则。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政策、机制和方法创新，边实施、边总结、边宣传、边示范，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七、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项目计划投入资金7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改建村内混凝土路面长约0.82公里宽4米，新建路缘石110立方米，新建混凝土涵管14米等。
八、项目实施计划进度
（一）准备阶段。2024年2月，完成工程设计、造价咨询等项目前期工作，做好群众宣传发动和动员工作。
（二）实施阶段。2024年3月－6月，项目实施竣工并验收完成。
（三）总结阶段。2024年6月，完成项目结算、报账、总结等工作。
九、项目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解决村庄人居环境、群众出行难、生产拉运不便等问题，改善97户492人生产生活条件，方便群众出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十、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实现预期目标，由县民宗局成立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组  长：丁勒堵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民宗局局长    
副组长：李家龙    县民宗局副局长
成  员：韩海波    县民宗局经建股股长         
张家平    县民宗局文教法规督查股股长  
赖福寿    县民宗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杨菊松    县民宗局财务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民宗局经建股，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韩海波同志兼任。
（二）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建立完善的项目资金管理机制，严格执行财务审批制度，坚持做到项目建设事前公示事后公告，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三）项目档案管理
[bookmark: _GoBack]加强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建设，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图像、文字等痕迹资料实行严格收集管理，明确专人负责项目收集和管理工作，建立台账，及时进行档案移交。
（四）公示公告
对项目实施情况实行公示、公告，使群众能掌握项目实施前、后的建设内容、规模、投资和完成情况，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的监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管理权。
（五）项目资产移交及后续管护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项目资产移交，并按照“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谁养护”的原则，村级公益设施的管护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委会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每个村民都有监督管理的责任和维护的义务。并督促项目村小组建立和完善村级公益性资产管护制度，村支两委加强监督，定期检查管护情况，督促管护责任落实，确保项目充分发挥效益。
十一、招标方案
（一）招标组织形式
根据使用资金额度要求以及有关规定组织工程招标。
（二）招标方式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云政办函〔2020〕 115号）规定，工程建设资金在400万元以上采取公开招标，6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采取政府采购，60万元以下由实施单位自行采购。
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总投资72万元，按照文件要求，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

